


	


	










陇市监〔2020〕50号

关于印发《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车辆管理规定》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各市场监管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辆管理规定》已经2020年7月24日第十三次局党组会议修订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30日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辆管理规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厉行节约和公车改革节支的要求，规范公车改革后保留车辆使用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川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陇政发【2016】164号）、《陇川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细则》（陇车改办发【2016】3号）、《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陇办发【2018】48号）、《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和办公用房的通知》（陇办通【2019】3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车辆管理严格执行中央、省、州、县关于公务用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陇川县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后，我局核定保留的应急用车、执法执勤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第三条  公务用车主要用于开展执法执勤、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的跨区域出差、会议、接待、突发事件应急、下乡调研等公务活动。
第四条  县局办公室为全局车辆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车辆的采购、管理、调配、使用、维修等工作，并指定一人专门负责全局车辆管理工作。车辆使用管理应当遵循“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保障公务，节约使用；提高效率，避免浪费；规范管理，严禁私用”的原则，严格执行省、州公务用车管理使用“六个不得”、“八个不准”要求，同时向基层倾斜配备执法执勤用车。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公务交通补贴执行全县同一标准：县处级1200元，科级及以下750元，机关工勤人员650元。已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人员，在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内普通公务出行，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出行工具，不得报销公务交通费；未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事业人员，在保障区域内可合理使用单位保留车辆，公务出行未使用单位车辆的，在确保本单位全年公务交通支出允许的情况下可凭公共交通出行票据实报销费用，但每月报销额度不得高于相应层级公务员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事业人员公务交通费用“实报实销”方式保障范围与县级机关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一致，即：以县城为中心，东（东南）至南京里隧道口，南至章凤镇南兰、南多村小组，西至陇把镇S/320省道邦弯村委会岔口、西南至拉影章凤口岸、陇把镇龙安村委会，北至景罕镇英茂复合肥厂，东北至勐约公路坪山村岔口。
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外公务出行应当首先由我局留用车辆保障；留用车辆不能保障的，由县局办公室统一向中标的对公租车企业租用；不主张、不支持因公使用个人车辆，因公驾驶私车出行，发生事故，单位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根据工作实际，配有车辆的各市场监管所，车钥匙办公室保管一把。配有车辆的各市场监管所，主要负责人为车辆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驾驶车辆人员为直接责任人。
第七条  全局所有车辆在非公务期间，一律实行封存停驶管理。所有公务用车在单位指定办公区停放，严禁公车私用。不按规定停放或未经批准擅自使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被盗或不良影响的，由第一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除涉及国家安全、执纪执法、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其他车辆一律按要求统一喷涂公务用车标识和监督电话，采用卫星定位等技术手段，实行全程有效监管。
第九条  局机关股室工作人员外出开展执法工作的，经分管领导批准后由办公室安排；到县外开会、学习培训，经局长批准后由办公室安排。
第十条  车辆使用实行登记和公示制度，严格登记和公示公务用车使用时间、事由、地点、时程、油耗等信息。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各项规定，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更新、处置和经费预算执行等情况纳入审计和政务公开范围，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杜绝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第十二条  车辆维修遵循“先请示、后修车”原则。由车辆管理人员事前向办公室报告，填制《车辆维修审批单》，经办公室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到定点修理厂进行修理，费用由办公室统一结算，并做好车辆维修登记。对未经报告批准，擅自进行车辆修理的，县局不承担任何修理费用。
第十三条  局机关车辆用油由办公室统一负责，实行定点加油，并对车辆用油进行登记，特殊原因需要在非指定地点加油的，由分管领导证明后，给予报销。局机关所有车辆实行持单加油，各所的车辆按照实际支出凭据据实报销。
第十四条  驾驶员应加强对交通法规和驾驶技能的学习，必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增强安全意识，严禁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驾驶员因违反交通法规，被交管部门处罚的，由本人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全局所有车辆的保险费、检审费、ETC充值、新车落户等手续，由办公室统一办理。车辆使用部门需在规定期限内报请办公室办理，逾期不申报的，由此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费用由车辆使用部门负责承担；报请后如车辆管理人员不按期办理相关手续造成的滞纳金、罚款等费用由车辆管理人员负责承担。
第十六条  办公室车辆管理人员要加强车辆日常维护和保养，随时保持车内外清洁，督促车辆使用人员做好车辆清洁维护（谁驾驶谁负责将车辆停放在机关洗车处），以保持车辆的清洁（包括车内、车外和引擎的清洁），做到定期检查机油、刹车、水箱、燃油等状况，保证车况良好。
第十七条  因工作需要，需使用“陇川县县级机关公车服务管理平台中心”车辆的，原则上提前1个工作日向办公室提出，由办公室向平台中心申请。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办公室负责解释，党办负责监督。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0年8月1日起执行。2018年9月3日印发的《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辆管理规定》、2019年2月11日印发的《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辆管理规定补充条款》同时废止，原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车辆维修审批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7月30日印发

	附件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车辆维修审批单

	车牌
	
	使用部门
	

	部门负责人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报修原因
	

	修理厂鉴定结果及处理方法
	主要故障
	

	
	需要更换部件名称及价格
	

	
	总计
（元）
	

	修理厂
负责人签字
	

	办公室意见
	

	办公室分管
领导意见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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